花蓮港務局會議室使用管理須知
91年8月23日花港秘字第09100065130號訂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100年4月22 日花港秘字第 1000002782 號修訂
1、 為加強會議室之使用與管理，並撙節人力，提升效率，訂定本須知。
2、 本局會議室依開會性質、對象區分為一般、重要會議兩種。

3、 一般會議：凡屬一般、例行性及對內之會議，以2樓、4樓會議室為原則，由主辦單位於英福達公文系統「會議室申請」項下預約使用，並應自行準備會場之茶水。
4、 重要會議：凡屬上級業務考核、重要貴賓參訪、簡報或局長主持之會議，以使用3樓會議室及簡報室為原則。由主辦單位於英福達公文系統「會議室申請」項下預約使用，俾利工友準備會場茶水（業務考核、重要貴賓參訪、簡報等，若非局長親自主持，或其他需配合事項，另請於開會前2日電話通知秘書室第三科）。

5、 各會議室使用之茶杯、水、筆、紙等物品，統一放置各會議室內供各主辦單位自行取用，會後請自行整理會場文件資料及電腦，以及關閉冷氣、電燈、投影機及麥克風設備等，並電話通知工友室(2133)清洗茶杯。
6、 本須知奉核定後施行，如有未盡事宜隨時補充修正之。
